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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信息公告

根据国土资源部《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21号令）、
三亚市201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我局拟以协议方式出让一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公布期限为30天。若有意向用地者，
请于本出让计划公布之日起30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用地申
请。该宗地具体信息如下：

联系电话：0898-88276629 联系人：陈翰
联系地址:三亚市河东路182号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6月1日

拟供应地块位置

三亚市月川片区控规
YC3-25-2地块内

西安80
坐标系

10690.76

海南平面
坐标系

10684.11

规划用地
性质

小学用地

土地使用年限
（年）

50

用地面积（平方米）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160602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

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6月17日10：30在三亚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金鸡岭路383号）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海
南省三亚市海坡度假区凤翔路鲁能三亚湾美丽城一区一期6栋2单
元9D号房[土地房屋权证：三土房（2011）字第013321号]，建筑面
积：106.15㎡。参考价：136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特别说明：
1、房屋内装修、家具等情况不明；2、抵押权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亚分行；3、办理产权过户的相关税、费由买受人承担。
报名及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6月16日止。有意竞买
者请于2016年6月16日17:00前以转账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以
款到账为准），并于拍卖日前凭法院确认的保证金收据到我公司（海
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层）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收
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
78990188000105830；开户行：光大银行三亚支行。缴款用途处须
填明：第 9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电话：
68555961，18508955059，李先生；法院监督电话：88866960。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六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六稽告 [2016]1号

海南金鼎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9796329；现
法定代表人：朱本娇；前法定代表人：冯浩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我局将
依法对你公司2014年6月23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
进行检查，并对法人代表进行询问，但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证登记地
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相关涉税文书无法送达。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
务检查通知书》（琼国税六稽检通一【2016】11号）、《询问通知书》（琼国
税六稽询【2016】5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本局办公地址：海口市紫荆路9号12楼；联系电话：68534231）。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六稽查局

2016年6月2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06HN0065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转让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8号飘亮阳光广场B2-405、B1-503、B2-1601三套住宅。

标的名称
B2-405房
B1-503房
B2-1601房

房产证号
X京房权证朝字第980133号
X京房权证朝字第988353号
X京房权证朝字第980111号

土地使用权证
京朝国国用（2011）出第0601633号
京朝国国用（2011）出第0601642号
京朝国国用（2011）出第0601638号

面积（m2）
136.41
156.46
136.41

挂牌价（元）
5141020
5725967
5353683

竞买保证金（万元）
50
50
50

飘亮阳光广场建成于1997年，钢混结构，共30层。三套房
均为3房2厅2卫，朝南，采光良好。小区地理环境优越，临近亚
运村，具有成熟的社区环境，周边有学校、商场、医院、邮局、银行
等。交通便利，配套设备完善，商住两用，投资价值看好。本项目
采取“网络报价，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期2016年6
月2日至2016年6月30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www.ggzy.hi.gov.cn）、海 南 产 权 交 易 网（http://
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
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3（施女士）、
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6月2日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20、21、22、25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1、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振发路宝泰温泉花园二期工程6号楼
902号房地产【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2011）海房预字（0052）号，建筑
面积42.66m2】，参考价18.8万元，保证金5万元；

2、机器设备（详见动产抵押登记书所附东银抵押明细设备）参考
价72万元，保证金15万元；

3、位于海口市义龙后路16号A栋D-105房（证号为：13784号，
建筑面积：29.49m2）、104房（证号：13785号，建筑面积：17.9 m2）和位
于海口市大同一横路大同沟北侧华运楼4号铺面（证号：13589号，建
筑面积：41.51 m2），参考价60万元，保证金15万元；

4、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北侧南国印象Condo国际公寓18
层的 1821房（产权证号：2008-1367-001，建筑面积：38.33 m2）、
1822房（产权证号：2008-1222-001，建筑面积：54.63 m2），参考价
66万元，保证金15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6月24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21层C座；
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6月23

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6年6月22日17：00前，以款到账为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行 ：海 口 市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营 业 部 ；标 的 1 账 号 ：
1009454890000422；标的2账号：1009454890000423；标的3账号：
1009454890000424；标的4账号：1009454890000425。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20、21、22、25号
（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1、2、3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
定各自承担；标的4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的税、费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公司电话：0898-68559156 13322095777
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公 告
儋州信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将海

花岛2号岛二(一)期总包单位中兴建设有限

公司变更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各方承诺无经济纠纷，如有异议在7个工作

日内联系儋州信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电话：0898-23509523。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籍）第Q1646
号土地登记和补发土地证的通告

海土资籍字【2016】129号
海南省化肥厂向我局申请补发位于海口市海榆中线以东，

土地面积为34822.35平方米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经调
查，该单位持有的海口市国用（籍）第Q1646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项下土地登记，上述土地证不
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天内
向我局地籍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该
公司补发上述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5月30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籍）第Q1647
号土地登记和补发土地证的通告

海土资籍字【2016】130号
海南省化肥厂向我局申请补发位于海口市工业大道以北，

土地面积为5859.57平方米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经调查，
该单位持有的海口市国用（籍）第Q164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项下土地登记，上述土地证不再具
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我
局地籍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该公司
补发上述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5月30日

海南省化肥厂公告
海南省化肥厂全体职工：

海南省化肥厂（以下称“化肥厂”）于2006年3月经省国资
委批复同意改制；2007年12月，化肥厂经省国资委批准在海南
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国有产权，因部分职工持有异议，省国资
委中止了化肥厂企业国有产权公开转让；2008年4月起，化肥
厂主营业务肥料生产停产；2010年，经国资委同意，化肥厂生产
设备及相关生产资料通过海南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化肥厂
主营业务停产后，除了部分职工留守外，大多数职工离岗待业；
2013年，化肥厂职工生活区部分土地因市政建设由海口市政府
征收。

鉴于企业的实际情况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化肥厂经研
究，决定如下：

1、厂里拟与职工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关系）。职工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可向厂里提出告
知。厂里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和职工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
手续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和第四十六条（二）的规
定，向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职工支付经济补偿金、补缴各项
社会保险、补发待岗期间生活费。

2、离退休不足5年的职工可申请内部退养。退养期间，基
本生活费按海口市最低基本工资的80%发给；各项目社会保险
费由企业负责缴纳直至退休。

3、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后，符合海口市职工保障性住房享受
资格的，仍可参加化肥厂保障性住房建设，享受职工待遇。

特此通知。
附：解除劳动合同，职工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测算表。（粘

贴厂宣传栏）
海南省化肥厂

2016年6月1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2014）第009758号

土地登记和补发土地证的通告
海土资籍字[2016]132号

海南省化工厂向我局申请补发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9
号，土地面积为70021.48平方米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经
调查，该单位持有的海口市国用（2014）第009758号《国有土地
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项下土地登记，上述土地
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
天内向我局地籍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
给该公司补发上述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5月30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2013）第001806号

土地登记和补发土地证的通告
海土资籍字[2016]131号

海南省化工厂向我局申请补发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10
号，土地面积为391.92平方米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经调
查，该单位持有的海口市国用（2013）第001806号《国有土地使
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项下土地登记，上述土地证
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天
内向我局地籍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
该公司补发上述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5月30日

临高县民生花园（新二中对面）临街铺面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6年6月17日上午10:00在临高县财

政局七楼会议室依法公开拍卖：临高县临城镇临昌路民生花园
（2013年公租房）1#、2#、3#商住楼101-116号临街商业铺面，竞
买保证金20万元/套。铺面编号、参考价及面积详见《铺面拍卖清
单》（清单备索）。说明：1、每份竞买保证金可以竞买任意一套铺面
（依此类推）。2、铺面可办理银行按揭贷款，竞买成功者首付款必
须达到50%。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6月16日
止。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6月15日
下午17时前到海口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或于6月16日
当日下午17时前到临高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办理竞买手续
（以保证金到账为准）。联系地址：海口市义龙西路28号嘉兴酒店8
层；联系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13807653966。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日

一批配电房旧配电设备
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605HN0053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一批配电房旧配电设备。挂

牌价格为人民币100150元。公告期：2016年6月2日至2016
年 6月 16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www.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
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
号窗口 电话：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0898-66558007（林先生）、0898-
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 6月2日

为保护中国南海渔民赖以生
存的渔业资源，维护渔民的传统渔
业利益，中国渔业协会就菲律宾共
和国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郑
重声明如下：

一、此仲裁案涉及的有关海域
为中国渔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

传统渔场。有关裁决可能对中国
渔民在南海的合法生产权利造成
伤害，并对数百万中国渔民的日常
生计带来严重影响。作为中国渔
民利益的代表机构，中国渔业协会
对此仲裁案高度关注，决不接受、
不承认任何对中国渔业资源和渔

民利益的侵权行为。
二、南海诸岛自古以来是中国

的固有领土，中国是南海诸岛的真
正主人。任何国家、机构和个人都
无权否定和改变中国在南海的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包括中国渔民
的捕鱼权利。

三、中国渔业协会坚定支持中国
政府反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的
立场。菲律宾及仲裁庭的所作所为，
违反中菲通过谈判解决有关争议的
协议，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违
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中国于
2006年根据《公约》规定作出的排除

性声明，据此，仲裁庭没有资格就此
案进行审理和仲裁。所以有关裁决
结果是非法无效的，没有约束力。中
国渔业协会和中国渔民不予理睬。

中国渔业协会
2016年6月1日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中国渔业协会关于
菲律宾共和国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的声明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5月31日
电（记者李斯博）坦桑尼亚外交部长马
希加5月31日在国民议会表示，坦桑
尼亚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马希加说，关于南海主权纠纷问
题，坦桑尼亚支持中方立场，支持该
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方式予以和
平解决，希望有关机构坚持1982年

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
定，尊重主权国家及公约缔约国享有
的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

马希加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
缓慢，南海所在区域是经济、生产和
贸易的重要中心。坦桑尼亚相信，解
决南海问题的切实途径是有关国家
进行对话和协商。

马希加还高度评价了中非合作
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并赞赏中国在
峰会上宣布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
施“十大合作计划”和设立“中非产能
合作基金”等举措。他表示，坦桑尼
亚作为中国选定的产能合作4个试
点国家之一，将积极参与相关合作，
推动坦工业化进程。

坦外长表示：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新华社突尼斯5月31日电（记
者苏小坡 张轩瑞）正在突尼斯访问
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副总理穆萨·
库尼5月31日重申，支持并将坚守阿
拉伯国家在《多哈宣言》中就南海问
题表达的立场。

库尼当天在会见中国驻利比亚

大使李志国时表示，利比亚重申，支
持并将坚守阿拉伯国家在5月12日
中阿合作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通
过的《多哈宣言》中就南海问题表达
的立场，认为在解决领土、领海争端
问题上应遵循友好协商的原则。利
比亚支持南海争端直接相关方根据

双边协议和地区有关共识，通过友
好磋商和谈判，和平解决领土和海
洋争议等问题。

库尼还表示，中阿合作论坛第
七届部长级会议的成功召开，为阿
中在新时期的友好合作规划了宏
伟蓝图。

利比亚重申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新华社金边6月1日电（记者薛
磊 张艳芳）柬埔寨国防大臣迪班1日
表示，南海问题应当由有关各方通过谈
判和平解决，外部力量不应牵涉其间。

迪班当天会晤到访的越南国防
部长吴春历后告诉记者：“柬埔寨的

立场非常明确，我们敦促南海问题有
关各方坐下来进行和平的谈判，局外
人不应介入这个问题。”

迪班表示，在老挝上周召开的东
盟防长会和东盟－中国防长非正式会
晤期间，与会各国防长均同意南海问题

有关各方应当切实落实《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以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吴春历5月31日抵达金边，对柬
埔寨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抵达当
天，吴春历分别同柬首相洪森和柬国
会主席韩桑林举行了会晤。

柬国防大臣表示：南海问题应谈判解决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记者
靳若城）针对菲律宾候任外长表示
愿同中国就南海问题举行双边对
话，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欢迎有关表
态，希望菲律宾新政府同中方相向
而行，妥善处理有关分歧。

据报道，菲律宾候任外长亚赛
日前表示，愿同中国就南海问题举
行双边对话，称除了双边对话外没
有其他渠道可以解决问题。

“中方欢迎亚赛先生有关表
态。”华春莹说，中菲建交40多年
来，两国历届领导人都曾在面对

面的会见或会谈中，并在双方共
同发表的一系列双边政治文件
中，明确同意中菲南海争议要通
过双边直接谈判和平解决。这也
是双方在2002年共同签署的《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中的郑重承
诺。正是基于上述共识，长期以
来中菲两国通过对话协商有效管
控了南海争议。

华春莹表示，希望菲律宾新一
届政府恪守有关共识与承诺，回到
双边对话的轨道上来，同中方相向
而行，妥善处理有关分歧，为中菲关
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努力。

对菲律宾候任外长就南海问题表态

中方表示欢迎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记者
靳若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落实《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第12次高官会将于9
日在越南举行。

华春莹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刘振民和东盟各国外交部高官将

出席会议。此前，还将背靠背举行
落实宣言第17次联合工作组会。
中方将与东盟国家就全面有效落
实宣言、推进海上务实合作和落实

“早期收获”项目深入交换意见，并
探讨在落实宣言框架下继续有效
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第12次高官会将在越南举行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记者涂铭 熊琳）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北京检察”1日发
布，日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完成对“雷
洋涉嫌嫖娼被民警采取强制约束措施后死亡”
线索的初查工作，认为符合立案侦查条件。

根据办案的实际需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决定，将该案交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
立案侦查。6月1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
院依法决定对昌平区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民
警邢某某等五人进行立案侦查，按程序通知家
属。同日，北京市有关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
部门还向雷洋家属吴某某通报了检察机关办理
案件情况。

北京市检察机关依法决定

对邢某某等五人立案侦查

据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记者卢国强）
北京市公安局1日表态称，将继续配合检察机
关依法开展对“雷洋涉嫌嫖娼被民警采取强制
约束措施后死亡”的侦查工作。

北京市公安局表示，北京市检察机关依法
决定对邢某某等人立案侦查，北京警方将继续
配合检察机关依法开展侦查工作。

北京市公安局：

配合检察机关开展
“雷洋案”侦查工作

拉萨市尼木县吞达村（5月26日摄）。
《拉萨市古村落保护条例》于6月1日正式

颁布实施，标志着拉萨市保护承载和蕴含着藏
民族悠久历史人文信息的古村落将有法可依。
目前，拉萨市现有一处历史文化名村——尼木
县吞达村，三处传统村落：尼木县吞达村、墨竹
工卡县赤康村、林周县连巴村。 新华社发

西藏拉萨立法保护古村落


